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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就為落實經貿自由化政策，政府應加快 ECFA 後續協商腳步及與各國洽簽 FTA 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世界貿易組織（WTO）杜哈回合談判停滯，各國為維持貿易自由化動能，爭取有利的貿易條

件及增進產業競爭力，乃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經濟合作協議（ECA）。如我國外

貿主要競爭對手韓國，已分別與歐盟、美國、東協簽署 FTA。美韓 FTA 已於本（101）年 3

月 15 日生效，據估計，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在貿易方面將影響臺灣對美出口高達 34 億美元，

占年度輸美出口總值 9.8%，我國對外經貿關係面臨嚴峻的挑戰，必須急起直追。 

二、在 ECFA 後續協商部分，投保協議已於第 8 次兩岸兩會會談完成簽署，服務貿易、貨品貿易

及爭端解決等後續協議，則以 102 年底完成協商為目標。貨品貿易及服務貿易 2 項協議包括

數千項貨品關稅減免及涵蓋百餘項次業別開放，範圍遠較 ECFA 早收計畫廣泛及複雜，經濟

部已加快協商步伐，積極協調相關部會與產業界意見努力推動，爭取儘早達成共識，送交兩

會簽署協議。 

三、兩岸簽署 ECFA 後已營造我與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定更為有利之環境，目前我與新加坡

已就洽簽「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展開談判。另在我方積極推動下，臺紐於本年 5

月 18 日共同宣布已完成 ECA 可行性共同研究並正式展開談判。此外我與印度、印尼等重要貿

易夥伴進行洽簽經濟合作協定之可行性研究，以色列亦同意於 102 年前與我方成立 FTA 工作

小組。 

四、未來我政府將持續在多邊及雙邊場域遊說歐、美、日等重要貿易夥伴與我洽簽 ECA，為我廠

商創造有利的國際經貿環境。 

（四）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儘速提出提升產業競爭力可行辦法，並針

對國際經濟情勢擬定因應策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09） 

姚委員就我國出口已連續三個月呈現負成長，行政院應儘速提出提升產業競爭力之可行辦法

，並針對國際經濟情勢擬定因應策略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由於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定、已開發國家高失業率造成需求疲軟及中國大陸經濟趨緩等因素，

101 年全球經濟再次陷入衰退。隨著歐債危機加劇，歐洲各國紛紛著手整頓財政、撙節支出，

不但抑制經濟成長，也導致國際進口需求大減，重創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國家，例如，今年 8

月我國出口負成長 4.2%、韓國 8 月出口成長亦下滑 6.1%、日本及新加坡 7 月出口亦分別縮減

7.8%及 3.3%，中國大陸出口亦僅小增 2.7%，進口更衰退 2.6%，顯示亞洲主要出口國家目前

均受國際經貿不振影響。 

二、為因應此嚴峻局面，政府陸續邀請產官學界就改善我國經貿之短、中、長期作法提供建言，凝

聚共識，並據以提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精進作法，內容包括「推動產業多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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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輸出拓展市場」、「強化產業人才培訓」、「促進投資推動建設」及「精進各級政府效

能」等 5 大策略。相關推動措施如下： 

(一)國際接軌：融入區域經濟整合，進而拓展全球經貿網絡，除積極進行兩岸經濟協議（

ECFA）後續協商及「臺星經濟夥伴協議」（ASTEP）談判外，與紐西蘭亦於今年 5 月宣

布完成可行性研究並展開談判。此外將加速與印度、菲律賓等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爭

取更優惠的市場進入機會，並期於 8 年內達成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目標。 

(二)產業結構優化：以「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來推動臺

灣產業結構優化轉型，並希望透過製造端往流通運籌、品牌行銷及整體服務方向延伸，

鼓勵業者強化服務端資通訊科技的運用，並致力發展可出口的服務業與鼓勵業者運用 ICT

技術及導入設計美學等發展策略，優化我產業結構，使我產業多元發展。 

(三)產業高值化：為協助我國金屬、石化及紡織產業發展，解決生產成本日益高漲及環境保

育限制問題，將持續推動產業高值，促進相關基礎產業高值化，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

以達成供需平衡。此外並將透過政策鼓勵廠商汰舊換新，提升能源效率，促進環保及減

碳。 

(四)傳統產業維新：經濟部已研提出 MIT 品牌服飾等 10 項亮點傳統產業，未來將透過營運模

式改善及發展自主品牌，並改善生產環境等，以協助傳統產業在質與量上全面升級。 

(五)中堅企業計畫：為因應國內出口減少、產品市占率降低以及海外訂單陸續流失的衝擊，

經濟部正積極研議參考德國經驗，發掘臺灣本土的「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

協助具潛力優質的中小企業發展為擁有技術、創新、品牌的「中堅企業」，使在全球市

場具有不可取代的國際競爭力。 

(六)提高關鍵零組件競爭力：提高 DRAM、液晶顯示面板、行動手持裝置等主要資通訊產品

出口競爭能力，加速關鍵零組件研發，如 AMOLED 及應用處理器等關鍵技術升級與上下

游產業鏈媒合，協助廠商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 

(七)完備投資環境：積極鼓勵民間投資，強化我國的投資環境更具國際競爭力，透過產業多

元發展、完善基礎環境、加速環評審查、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提高地方招商誘因、便捷

行政流程等面向，塑造完備的軟硬體環境，以提振民間投資動能。 

（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政府為推動會展產業及電子競技產業發展

，應爭取主辦國際大型賽事如世界電玩大賽（WCG）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405） 

陳委員就政府為推動會展產業及電子競技產業發展，應爭取主辦國際大型賽事如世界電玩大

賽（WCG）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國內數位遊戲產業發展，截至本（101）年 8 月，臺灣數位遊戲營業額為


